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关于开放口岸
检查检验配套设施建议意见的通知
（１９９３年６月１５日 国发〔１９９３〕４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关于开放口岸检查检验配套设施建设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五日

关于开放口岸检查检验配套设施建设的意见

国务院：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加强口岸开放的审批工作，理顺口岸检查检验配套设施基本投资渠道，确保口岸主体工程与检查检验配套
设施的同步建设，提出以下意见：
　一、口岸开放规划的制定
　　（一）口岸开放规划的内容包括：口岸名称、建设规模、任务量、检查检验机构及其人员编制、建设资金及来源等。
　　（二）一类口岸开放规划编报程序。
　　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开一类口岸的五年规划，由各省（区、市）口岸管理部门会同同级计划、财政部门制定，报国家口岸办。
　　２．国务院口岸主管部门根据各地编报的规划，会同国家计委、财政部、人事部并商有关部门同意后，制定全国一类口岸开放的五年
规划，经国务院批准后列入国家和地方五年规划。
　　３．凡列入全国一类口岸开放五年规划的项目，由项目所在地的省（区、市）人民政府按规定的程序提前报国务院，国务院口岸主管
部门商有关部门同意后，会同国家计委、财政部、人事部审核，并报国务院批准后，分别列入国家和地方的年度计划。具体要求按《国务
院关于口岸开放的若干规定》（国发〔１９８５〕１１３号）办理。
　（三）二类口岸开放的规划由各省（区、市）自行制定。
　二、口岸检查检验配套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
　　（一）一类口岸检查检验配套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
　　口岸现场检查检验设施应与港口、机场、车站、通道等主体工程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投资（即口岸现场检查检验设施投资列入
主体工程投资之内）、统一建设。口岸检查检验单位的办公、业务（非现场部分）和生活配套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按以下原则解决：
　　１．主要为全国各地服务的国家重点口岸，承担其他省（区、市）国际客货运量占本口岸总量６０％以上的，其所需检查检验单位的办
公、业务和生活用房的建设投资由中央负担６０％，地方负担４０％。中央负担的投资，由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各负担５０％。
　　２．主要为本省（区、市）服务，同时也承担部分其他省（区、市）国际客货运量的国家一类口岸，其他省（区、市）的国际客货运
量占本口岸总量２０％以上、６０％以下的，其所需检查检验单位的办公、业务和生活用房建设投资由中央负担４０％，地方负担６０％。
中央负担的投资，由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各负担５０％。
　　３．凡是基本上为本省（区、市）服务的一类口岸，其所需检查检验单位的办公、业务和生活用房的建设资金，由地方负担。
　　４．口岸检查检验单位所需的交通工具、仪器设备等，由各主管部门负责解决。
　　５．港监、船检所需的办公、业务和生活用房的投资，由交通部门负责解决。
　　６．地方政府除了按上述原则解决自己应承担的部分投资外，要无偿提供口岸检查检验部门的办公、业务和生活用房等设施所需的建设用地。免交地方出台征收的各种税费。
　　７．国家口岸办根据口岸开放五年规划和中央补助的范围，提出口岸检查检验配套设施建设每年需要中央补助的投资计划报国家计委、财政部，由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审核后在年度计划（预算）中予以安排。中央补助的投资由国家计委、财政部按照批准的计划，分别下达给口岸所在省（区、市）政府，包干使用。地方安排的建设资金报国家计委、财政部备案。
　　８．一类口岸的开办费，由地方政府负责解决。
　　（二）二类口岸检查检验设施的建设资金、开办费，全部由地方负担。
　三、口岸人员用房建设标准
　　（一）一类口岸检查检验单位办公、业务和生活用房的建设标准，由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务院口岸主管部门参照当地有关建设标准制定，建筑标准不得超过当地水平。
　　（二）二类口岸检查检验配套设施建设标准，可参照一类口岸标准执行。
　四、国际海员俱乐部的建设标准，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五、现有一类口岸扩建和现有口岸任务量有较大增长，确需增加口岸检查检验单位编制并建设办公、业务和生活用房的，也按上述规定执行。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执行。
　　　　　　　　　　　　　　　　　　　　　　　　　　　　　　　　　　　　　　　　　　　　　　国家计委
　　　　　　　　　　　　　　　　　　　　　　　　　　　　　　　　　　　　　　　　　　　　　　国家经贸委
　　　　　　　　　　　　　　　　　　　　　　　　　　　　　　　　　　　　　　　　　　　　　　财政部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